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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根据发展需要，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决定收购安徽康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康达”）

股东周之辉 24%的股权。 

安徽康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6%股权，安徽康达股

东周之辉拟将其持有的安徽康达 24%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公司拟受让

上述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0万元人民币，本次收

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安徽康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53,840,618.45元，净资产为 36,147,903.56元，本次购买的标的交

易金额 1,200,000元。公司拟购买资产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的 50%以上；也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

产额的比例的 50%以上且未达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比例的 30%以上。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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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9月 1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部门审批的情况。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需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四） 其他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 周之辉，性别女，国籍中国，住所为上海市普陀

区武宁一村 38号 204室，担任安徽康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二） 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

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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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名称：安徽康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4%的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588878374N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伟华 

注册资本 伍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 2012年 01月 09日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井山路 13

号综合楼八层 

营业期限 2012年 01月 09日至 2032年 01月 08日 

经营范围 建设项目卫生评价、作业场所危害因素检

测与评价、职业卫生技术评价、环境检测、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与评价、水质检测、建

筑工程室内工程检测和节能检测、生物材

料检测、工程质量检测、工业品和消费品

检测、农林业土壤检测、放射卫生检测与

评价、食品检测、化妆品检测和安全评价、

食品包装材料卫生检测、生活垃圾生化检

测、消毒产品卫生检测和职业卫生、环保、

公共卫生领域内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等级机关 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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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80 56% 货币 

2 周之辉 120 24% 货币 

3 贾李冲 100 10% 货币 

（二）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已在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

内，本次收购少数股东权益后，公司持有安徽康达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80%的股权，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1,200,000元 

支付方式：货币资金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 交易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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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安徽康达注册资本平价收购。 

（三） 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成功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日, 过户时

间为股份转让款支付完成后一周内完成工商变更申请手续。 

 

五、 本次收购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从公司战略发展的角度作出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

发作出的慎重决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徽康达 80%股权，

增强了公司对安徽康达的控制和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主营业务和

综合实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12日 


